
 联 合 国   A/C.3/64/L.24

 

大  会  
Distr.: Limited 
20 October 2009 
Chinese 
Original: English 

 

09-56921 (C)    211009    211009 
*0956921*  

 

第六十四届会议 

第三委员会 

议程项目 69(a)  

促进和保护人权：人权文书的执行情况 
 
 
 
 

澳大利亚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、加拿大、哥斯达黎加、克

罗地亚、厄瓜多尔、危地马拉、匈牙利、冰岛、爱尔兰、日本、约旦、卢森堡、

墨西哥、荷兰、新西兰、卡塔尔、大韩民国、塞内加尔、瑞典、大不列颠及北爱

尔兰联合王国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、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：决议草案 

 
 

  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及其《任择议定书》 
 
 
 

 大会， 

 回顾其以往各项相关决议，最近的一项是 2008 年 12 月 18 日第 63/192 号决

议，以及人权理事会、社会发展委员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各项相关决议， 

 1. 欣见自 2007 年 3 月 30 日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
1
 和《任择议定书》

2
 开

放供签署以来，已有一百四十三个国家签署和七十一个国家批准《公约》，八十

七个国家签署和四十五个国家批准《任择议定书》，还有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签

署《公约》； 

 2. 吁请尚未这样做的国家优先考虑签署和批准《公约》和《任择议定书》； 

 3. 欢迎 2009 年 9 月 2 日至 4 日举行《公约》缔约国会议第二届会议，并

欢迎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开始工作；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1
 第 61/106 号决议，附件一。 

 
2
 同上，附件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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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. 又欢迎秘书长的报告
3
 以及为支持《公约》而进行的工作； 

 5. 欢迎《公约》机构间支助小组继续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开展《残疾人权

利公约》主流化工作，并吁请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

处继续加强其在这方面的合作； 

 6. 邀请秘书长加紧努力，通过提供协助等途径，协助各国成为《公约》和

《任择议定书》的缔约国，以期实现各国普遍参加《公约》和《任择议定书》； 

 7. 请秘书长考虑到《公约》的相关规定，特别是在进行整修时作出临时安

排，继续逐步执行联合国系统设施和服务无障碍标准和导则； 

 8. 又请秘书长进一步采取行动，按照《公约》的规定，在联合国系统内促

进残疾人的权利，包括留用和招聘残疾人； 

 9. 还请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，并邀请各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，继续加强努

力，包括向儿童和青年传播关于《公约》和《任择议定书》的无障碍信息，增进

对《公约》和《任择议定书》的认识，并协助缔约国履行根据这些文书承担的义

务； 

 10. 请秘书长就《公约》和《任择议定书》现况及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

六十六届会议提交报告。 

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
3
 A/64/128 和 Corr.1。 


